
第 17屆金沙盃籃球邀請賽活動計畫-國小組三對三籃球賽
一、 主    旨：倡導正當休閒娛樂活動，推展籃球運動，提昇運

動風氣。

二、 主辦單位：金沙鎮公所

三、 承辦單位：金門體育會、金門體育會籃球運動委員會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9年 6月 29日(星期一)截止，上午 8
點至下午 5點 30分受理報名。

五、 比賽日期：初賽 7月 29日(星期三)；決賽 8月 04日(星期

二)。

六、 開幕及閉幕典禮日期：

(一) 訂於 109年 7月 29日(星期三)17時 30分開幕典禮。

(二) 訂於 109年 8月 04日(星期二)17時 30分閉幕典禮。

七、 開幕閉幕典禮及比賽地點：金沙國民小學小露天籃球場，

如遇天候不佳，則移往金沙國民小學體育館舉行。

八、 報名資格：轄區國民小學不分年級每隊 3人，不得重複跨

隊報名，上場比賽為 3人。

九、 比賽制度：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取 1/2隊伍進行決賽，

決賽採單循環賽制，惟預賽成績保留帶入決賽。

十、 領隊會議、暨抽籤：暫定 109年 6月 30日(星期二)下午三時

假金沙鎮公所三樓會議室，委由籃球運動委員會抽籤辦理。

十一、 比賽規則：

1. 每位球員必須遵守裁判之判決，如有不服者，裁判有權終止比

賽。

2. 每場比賽 10分鐘，若有一方球隊先得分 13分以上即獲勝；若

未有任一方球隊得分 13分以上，打完 10分鐘後，以分數高者

獲勝；此外，領先超過對方 10分以上時，比賽亦即提前結束。

3. 比賽球員於開賽 5分鐘後仍未到場者，以棄權論。比賽記錄單

應標示為W-0或 0-W（W表示獲勝）

4. 每隊有一次 30秒暫停，除暫停、球員受傷時停錶，其餘比賽時

間不予以停錶。

5. 比賽打滿 10分鐘時雙方仍平手，則進行不限時加賽。在加賽先

獲得 2分的球隊獲勝。

6. 所有比賽均以 3人開始，球賽進行中某隊少於 2人時則判定失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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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必須依據報名之名單出賽，如有冒名頂替情事，取消參賽資格。

8. 比賽開始之攻守順序以猜拳決定之，獲發球權方於三分球線外

頂端發球。

9. 任何死球狀況時均得請求替補或暫停。進攻時間為 12秒。

10. 每次投球中籃得分後均交換控球權，防守方在進攻方進籃後獲

得控球權，需將球傳至三分線外，完成攻守交替。

11. 三分線外投籃得 2分，其餘投籃得 1分，罰球得 1分。

12. 遇爭球時，控球權歸於防守方。違例情況時亦交換控球權。

13. 個人犯規至多 4次，犯滿即需離場，全隊犯規第 7次起，則進

行罰球 2次，球進則攻守交換；球不進則比賽繼續進行。在該

隊團隊犯規到達第 9次後，後續所有的犯規將被視為技術犯規。

14. 投籃時遇犯規，如球進，得分算，另加罰 1球；如球未進，依

出手點判定，三分球線外罰球 2次，三分球線內罰球 1次，犯

規需累計至全隊犯規次數。

15. 在發球區內發球時，球必須傳出，不得直接投籃或運球，若有

任何違反則喪失控球權。

16. 防守隊抄截獲球或搶得籃板球後必須將球送回到三分線外，該

球員雙足均應立於三分線外，此時比賽立刻開始，防守隊可防

守，進攻隊可投、傳或運球。

十二、 獎勵：

1. 初賽隊伍取 1/2進入決賽，進入決賽者依積分排名，每(人)隊

頒發獎牌乙個以玆鼓勵。

2. 其他：為推展本鎮籃球運動，凡轄內國民小學報名參賽，給予

獎勵金 10,000 元，俾利球賽練習。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三對三國小組籃球賽報名表

學校：               教練：            電話 ：          

球員姓 班 級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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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球員 1 隊長

球員 2

球員 3

學校：               教練：            電話 ：            

球員姓

名
班 級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號 備註

球員 1 隊長

球員 2

球員 3

學校：               教練：            電話 ：            

球員姓

名
班 級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號 備註

球員 1 隊長

球員 2

球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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